关于《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发布

〈办税事项“最多跑一次”清单〉

（2019年版）的公告》的解读稿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，增强办税便利化，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发布了《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办税事项〈“最多跑一次”清单〉（2019年版）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。

一、公告依据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19年开展“便民办税春风行动”的意见》（税总发〔2019〕19号）要求各省税务机关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《办税事项“最多跑一次”清单》基础上，拓宽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范围。

二、办税事项“最多跑一次”的具体内容
办税事项“最多跑一次”，是指纳税人办理《清单》范围内事项，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，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。纳税人的办税事项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，或者提交的资料不完整，不适用“最多跑一次”。《清单》包括信息报告类、发票办理类、申报纳税类、优惠办理类、证明办理类、社会保险费及非税收入业务类、出口退（免）税类、国际税收业务类、信用评价类、税务注销类、涉税（费）咨询类、涉税信息查询类、涉税专业服务类共13大类158个事项。

 三、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将持续拓宽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范围
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将持续推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各项工作，及时推出便利化办税措施，根据政策和业务变化适时调整《清单》，在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官方网站信息公开栏目公布。

四、公告施行时间

根据《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1号发布）第十四条第二款，税收规范性文件发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执行的，可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为便于纳税人及时享受到办税便利，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